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200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及

议定事项,合法有效。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一致

通过如下决议: 

  一、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意见”,提交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修改公司章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法》、新的《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本着权责对等的原则,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如下,现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修改第六条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92万元。 

  (二)修改第十三条为: 

  公司经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经营范围是:纺织,化纤产品,包装品生产,加工制造,

购销,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硬件制造,办公自动化设备,

发电,化工产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木材,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生产、销售,

煤炭,土畜产品,农副产品,副食品,饮料,酒,汽车配件,陶瓷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医疗机

械,五金矿产品,家俱购销,餐饮,招待所服务,纸制品加工,公司自产纺织品、化纤产品(国家

统一联合经营的 16种出口商品除外),公司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种进口商品除外)。 

  (三)删除第二十四条中的“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时,不发行新股”。 

  (四)修改第二十三条为: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891.5525万股,其中的非流通股为 8692.5893 万股,31％的

国家股 4951.0229万股,24％的法人股:3741.5664万股;45％的流通股为 7198.9632万股。 

  (五)修改第一百零二条为: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的权限为: 

  1、董事会对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20％(含 20％)以下的资

产,拥有投资、资产抵押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保事项的决策权;公司长期投资不得超过公

司净资产的 50％。 

  2、董事会决定收购或出售资产的权限 

  (1)收购、出售资产的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财务审计的总资产的 40％; 

  (2)收购、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含承担债务、费用等)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财务审计

的净资产的 40％; 

  (3)与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值不得超过 500万元。如上述任一款发

生额超过条款的所设立的比例时,须经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3、董事会对外担保的权限 

  董事会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执行公司

有关担保业务。 

  (六)第一百零二条后增加一条:公司董事会审批公司长期借款或短期借款的期限为一年

内累计长期短期借款不得超过资产总额(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 50％,如发生超过 50％

时,须经股东大会审批通过,董事会在权限范围内决定长短期借款时,可运用公司相应资产办

理有关抵押、质押、留置手续。 

  (七)修改第一百零四条为: 

  董事会应当与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签订股份保管协议,定期查询主要股东资料以



及主要股东变更(包括股权的出质)情况,及时掌握公司的股权结构。 

  (八)修改第一百零五条为: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它有价证券; 

  (四)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 

  1、董事长为公司日常各方面工作的最高行政指挥者,代表董事会直接检查指导公司的日

常各方面经营管理工作并行使最高决定权; 

  2、对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的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

人员,在提交董事会决议前,征得董事长同意后,再提交董事会决议;特殊情况下,董事长有权

直接建议董事会解聘或聘任相关高管人员。 

  3、代表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签订承包责任状,并依此进行考核、奖惩和兑

现; 

  4、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聘任或者解聘和奖惩,需取得董事长同意; 

  5、董事长可以依照董事会决议及国家政策、有关文件、公司内部责任制等以及有关规定,

给予有关人员报酬及奖惩;并依据公司规章制度聘用、解聘和奖惩员工; 

  6、代表董事会听取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日常的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可以做

出调整决定; 

  7、董事长有决定公司净资产额 2％(含 2％)以下的资产处置权和投资权; 

  (五)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它应该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对外上行文由董事

长签发,对内可由董事长签发亦可委托总经理签发; 

  (六)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行使法定代表人的一切权利; 

  (七)在发生自然灾害及人为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公司利益的

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九)修改第一百三十六条为: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长和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征得董事长同意后,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的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

等高级管理人员; 

  (七)经董事长同意,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拟订公司员工的工资、福利、奖惩意见,经董事会或董事长批准后决定公司员工的聘

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十一)总经理行使职权时不得变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不得超越授权范围。 

  二、公司于 1993 年 9 月份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增资扩股向社会公众发行 2500 万股 A 股,

《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向 1)、仿真皮革底基生产线 4,418 万元;2)、引进 100 台喷

水织机工程 2,990万元;3)、第三产业、多种经营投资和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267万元。发行结



束后,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 7675万元,于 1993年 11月 26日全部到位。 

  面对市场环境的急聚变化,为避免已明显增大的投资风险,拟对《招股说明书》承诺的投

资项目进行调整。经过对当时的政策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认真

细致考察、论证和调研,并经过 1994年 1月 1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变

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实际投向为(1)投资 5018 万元,与北京华堂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资兴建台

湾公寓;(2)投资 2025 万元经营证券;(3)在海南投资 300 万元建设凝胶镀膜玻璃生产线;(4)

投资 51万元组建出租汽车公司(5)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28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的变更使用情

况,公司董事会均在其后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做了相应的披露。 

  从历年已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看,上述募集资金的投向使用,效果良好,对公司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规范公司运作,决定将上述事项提请临时股东大会,予以确认。 

  三、决定利用现有设施和条件,通过改造,投资 2900万元改建 5000吨/年 UDY-DT生产线

为差别化高收缩异型复合纤维生产线。 

  该生产线于 1984 年 7 月投产,设备运行周期至今已达十四年。设备部分已老化,设备故

障率逐年增加,设备维修工作量逐年增加,维修费用增高,已到改造期。本次技术改造将力求

以最低投入获取最大效能,产品的开发,向“高品质、高性能、高附加值化”发展,力争把改造

后的生产线,做为全国“新合纤中间试验批量生产线”。 

  上述改造工程不涉及土建及公用工程增加等事宜,并利用生产线的原有管理及岗位人员,

不需要增加人员。 

  项目投产后,不但可以解决原生产线前后不匹配问题,而且还可以提高公司综合生产能力,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生产(45-167分特)的不同颜色的色丝。 

  其效益分析如下: 

  年新增产品产量:5000 吨;年新增销售收入:5980 万元;投资回收期预计 3.8 年。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预计 2001年 5月底,经过两个月的运行后,即可实现达产。 

  该项目总投资 29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400 万元,流动资金 500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申请银行贷款 2000 万元,流动资金申请银行贷款 410万元,其余资金企业自筹。 

  四、决定于 2001 年 2月 5日(周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会议时间:2001年 2月 5日(周一)8:3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内容: 

  1)审议董事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意见; 

  2)对前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变更事项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确认; 

  3)审议改建 5000 吨/年 UDY-DT生产线为差别化高收缩异型复合纤维生产线。 

  4、出席会议对象: 

  1)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2001年 1 月 19 日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5、会议登记办法: 

  1)欲出席会议的股东于 2001 年 2 月 4 日前持股东帐户及个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书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在 2月 4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人均可参加;委托人参加会议须向公司出示委托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 

  6、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公司地址: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3号 



  联系电话:0437-3512077   3513931-335 

  传真:0437-3521020 董事会秘书 收 

  邮政编码:136200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0年 12月 26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会议公告所列示会议内容相关事项的

审议及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署日期: 

                        回       执 

  截至 2001年 1月 19日,本单位(本人)持有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于 2001年 2月 5日(星期一)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 

  股东帐户: 

  签署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及回执复印和剪裁均有效。 


